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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部長建宇：他承諾。 

林委員俊憲：他有承諾？ 

陳部長建宇：對。 

林委員俊憲：希望可以啦！我們也要拿出一點魄力。我們自己的責任呢？有沒有我們自己該負起的

相關責任？剛剛有委員提到，對這個做不起來的工程曾經嘗試要減價驗收，工程會的公文，媒

體報導得很清楚，行政院毛前院長簽的是積極妥處，行政院長下令交通部要按照工程會這個建

議減價驗收，你哪敢不遵守？ 

陳部長建宇：我從頭到尾就沒有接受這件事。 

林委員俊憲：你沒有接受這件事，我看起來不是你交通部的立場，是因為桃捷公司拒絕啦！ 

陳部長建宇：不，交通部非常堅定的…… 

林委員俊憲：因為桃園捷運公司拒絕，所以減價驗收才走不下去，否則院長要求你積極處理，部長

，你敢不處理嗎？ 

陳部長建宇：依法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如果不是依法做而是照誰講的話去做，屆時大家要面對刑事

責任，請問誰願意承擔？ 

林委員俊憲：如果不是依法而是違法的指令，那工程會發什麼文？院長敢簽函要求積極處理嗎？難

道工程會和毛治國院長的指令是違法的嗎？ 

陳部長建宇：我認為工程會只是從採購法的立場，好意地建議要不要考慮，但是交通部的立場…… 

林委員俊憲：我再提醒你，此案不接受減價驗收是因為桃捷公司反對，行政院長，還有工程會的公

文寫得非常清楚。現在媒體的報導還指出，除了追究相關官員的責任之外，應該將此案交給檢

調單位處理，部長，你同意嗎？ 

陳部長建宇：事實上並未發生減價驗收一事，而且交通部從頭到尾都認為還沒有達到完工的階段…

… 

林委員俊憲：不，我說的不是減價驗收一事，而是如何形成減價驗收這個決議，沒有任何一個合格

的委員在場，也沒有留下會議紀錄，居然工程會做成一個減價驗收的決議公文，還讓行政院長

簽了，這個不用調查嗎？ 

陳部長建宇：此事我無法置評，這是工程會依程序處理的，我沒辦法置評。 

林委員俊憲：媒體的報導就是這樣，我認為這個應該要移送檢調單位處理。謝謝部長。 

陳部長建宇：謝謝。 

主席：我們要很公允的說，其實在當天的會議中，高鐵局從頭到尾並未提出減價驗收，交通部也沒

有，是公共工程委員會提出的。 

現在休息 10 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先處理臨時提案，進行第 1 案。 

1、 



 

 111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14 期 委員會紀錄

基於目前機場捷運之系統整合測試（IST）及營運前試轉（PRSR）測試皆未能符合合約標準，

高鐵局將與承包商丸紅進行相關提速及系統的改善作業。為避免日後合約爭議，要求交通部及

高鐵局應依據下列原則辦理： 

1.先提速，再測試： 

為維護政府權益，在高鐵局及承包商未完成提速系統改善並提出符合標準之測試計畫前，所

有數據，皆不得列為合約中廠商必須完成之系統整合測試及營運前試轉項目。 

2.系統穩定標準，全國一致： 

目前系統尚不穩定，每天系統發生多次緊急煞車異常，請高鐵局及承包商盡速提出改善方案

，在初履勘前，應解決系統不穩定之情況，其系統穩定性標準應比照北捷、高捷。 

3.具體求償，彌補桃捷虧損： 

因機場捷運通車時程延宕多次，導致桃捷公司於營運前產生虧損，交通部應向廠商求償。惟

求償變數多，時程漫長，交通部應編列預算給予營運虧損補助。 

提案人：鄭運鵬  陳歐珀  劉櫂豪  李昆澤  趙正宇  

鄭寶清  葉宜津  林俊憲  陳素月 

主席：請交通部高鐵局胡局長說明。 

胡局長湘麟：主席、各位委員。我們建議提案文字作以下修正，第一點，在「2.系統穩定標準，全

國一致」這一點中最後一句話，原來的文字是「其系統穩定性應比照北捷、高捷。」，建議將

「應」後面的文字修改為「應符合捷運系統履勘作業辦法之規定。」第二點，在「3.具體求償，

彌補桃捷虧損」這部分最後一句話，原來的文字是「交通部應編列預算給予營運虧損補助。」

，建議修正為「建請交通部研議編列預算給予營運前虧損補助。」 

主席：對此修正建議，請問各位有無異議？ 

鄭委員運鵬：本席的提案跟鄭寶清委員所提的第 2 案類似，所以若鄭寶清委員無異議，我建議這兩

案一起處理。 

主席：好，兩案併案處理。進行第 2 案。 

2、 

基於目前機場捷運之系統整合測試（IST）及營運前試運轉（PRSR）測試未能符合合約標準，

高鐵局表示將與承包商丸紅進行相關提速及系統改善作業。為避免日後合約爭議，要求交通部

及高鐵局應依據下列原則辦理： 

(一)請交通部提出恢復合約速度改善時程表。（現降速 17 公里） 

(二)在高鐵局及承商未完成提速及系統改善並提出合理之測試計畫，以符合合約標準前。為

維護系統正常化之列車運轉作為，皆不應列為合約中廠商必須完成之系統整合測試（IST）及營

運前試運轉（PRSR）項目。 

(三)目前系統尚不穩定，每天系統發生多次緊急煞車（EB），請高鐵局及承商盡速提出改善

方案，在初履勘前應解決系統不穩定之情況，其系統穩定性標準應比照北捷、高捷。 

(四)因機場捷運通車時程延宕多次，導致桃捷公司於營運前產生虧損，交通部應向廠商求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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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求償變數多，求償時程漫長，交通部應編列預算給予營運前虧損補助。 

提案人：鄭寶清  葉宜津  李昆澤  劉櫂豪  趙正宇  

鄭運鵬  林俊憲  陳素月  陳歐珀 

主席：請交通部高鐵局胡局長說明。 

胡局長湘麟：主席、各位委員。第 1 點我們在報告中已經說明，廠商告訴我們整個提速作業將於 6

月底完成，這個部分是不是讓我們執行面來要求，把它…… 

主席：局長，這部分沒得商量，這已經是合約速度嘛！ 

胡局長湘麟：對，我們就是要做這件事，我剛才並未否認這件事，我只是說…… 

主席：好，那就不用說了，照案通過就對了。 

陳部長建宇：（在席位上）建議把括弧及現降速 17 公里等字劃掉，因為這樣看起來不是很清楚。 

主席：好，「（現降速 17 公里）」等字劃掉，就是不要讓它降速就對了。 

第 1 案、第 2 案併案處理修正通過，提案文字以第 2 案為主，因為第 2 案的內容比第 1 案多

了一點。 

進行第 3 案。 

3、 

有鑑於臺灣桃園國際機場連外捷運系統建設，歷經十二年，六次延宕，至今仍未完工通車，

其中負責機電系統承包商「日本丸紅株式會社」難辭其咎。爰此提案要求交通部應依照政府採

購法第 101 條第一項第十款規定，將丸紅株式會社違反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

限，情節重大者，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停權 1 年。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李鴻鈞  葉宜津  鄭運鵬  李昆澤  鄭寶清  

鄭天財  劉櫂豪   

主席：請交通部高鐵局胡局長說明。 

胡局長湘麟：主席、各位委員。我們瞭解這個提案的目的，不過若要適用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

項第十款的規定，依照現行的施行細則，它必須履約嚴重落後達 10%以上才能夠適用，這與現

況不符，所以我們建議將第四行「爰此提案要求交通部應依照」修正為「爰此提案建議交通部

依照」，把「要求」跟「應」等字刪除。 

主席：好，把「要求」跟「應」等字刪除，當然是要依照採購法。請問李鴻鈞委員，這樣修正好嗎

？ 

李委員鴻鈞：（在席位上）你說好就好。 

主席：本案修正通過。請高鐵局把修正後的文字送給議事人員。 

臨時提案均已處理完畢，現在繼續進行質詢。 

請蕭委員美琴質詢。 

蕭委員美琴：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機場捷運多年來發生諸多問題，通車時程一延再延

，相信大家都非常遺憾，現在除了趕快改進、盡早通車之外，對於在過程中已經呈現出來的許

多問題，我們總要從頭到尾做一個整體的檢討。 


